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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摘要  
 

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  诉  南区区议会秘书  
高院宪法及行政诉讼 2020 年第 1827 号； [2021] HKCFI 3030 

 
裁决    ：不颁布实质命令  
聆讯日期   ：2021 年 7 月 16 日  
裁决日期   ：2021 年 10 月 19 日   
 

背景  

1. 本司法复核最初由南区区议会前主席罗健熙先生提出。在他向法院提出
申请后，法院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颁令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先生
为法律程序的一方，犹如他已取代前主席作为申请人继续进行有关法律
程序。  

2. 本司法复核的背景事实简述如下︰2020 年 6 月 1 日，南区田湾发生一
宗涉嫌袭击及刑事毁坏案件，被捕人是一名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南
区区议会田湾选区议员袁嘉蔚女士 (袁女士 )收到被捕人母亲就警方在调
查过程中处理其儿子的方式要求协助。被捕人其后承认相关的刑事控
罪。  

3. 因应上述事宜，袁女士对前线警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处理精神上无
行为能力人士表示关注，并希望在南区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此题目。她为
此向南区区议会秘书提交一项议程项目（拟议议程项目）供在 2020 年
7 月 2 日举行的会议内讨论。拟讨论的问题如下：  

 (i) 警方有否任何指引让前线警务人员尽早辨识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
士，及与其进行有效沟通？  

 (ii) 南区于 2019 至 2020 年期间处理过与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有
关的案件有多少宗？  

 (iii) 警方如何保障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被捕后的权益？  

  (以下分别称为第一、第二及第三项议题 ) 

4. 政府认为拟议议程项目关乎全港，并非个别地区议题，故不属于《区议
会条例》(第 547 章 )(《条例》)第 61 条所订的区议会职能范围，属于越
权。区议会秘书作为民政事务总署南区民政事务处的公职人员，因而拒
绝传阅与拟议议程项目有关的会议文件，并拒绝保存、记录、拟备和上
载有关的会议记录及录音 (该决定 )。  

5. 申请人质疑该决定，声称区议会秘书的行为违反南区区议会常规的多项
条文。2020 年 9 月 14 日，申请人就该决定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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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如下：  

 (1) 不合法或违反法定责任；或  

 (2) 作为交替选项，不合理或“韦恩斯伯里式”不合理。  

6. 经过各方之间的聆讯，原讼法庭在 2021 年 3 月 3 日批准司法复核许可
申请 1。实质聆讯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进行。原讼法庭的初步意见是不
颁布实质命令。  

 

争议点  

7. 原讼法庭席前考虑的主要争议点有二：  

 (1) 《条例》第 61(a)条所订的区议会咨询职能范围为何，尤其是否包
括讨论关乎全港的议题。  

 (2) 区议会秘书在本案中不传阅文件、不保存会议记录等行为，是否失
职。  

 

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原讼法庭的判决全文 (只有英文版 )载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HCAL001827B
_2020.doc) 

 

法律框架  

8. 《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
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或负
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 

9. 第九十八条订明，区域组织的职权和组成方法由法律规定。  

10. 《条例》依据《基本法》第九十七及九十八条制定，在第 61(a)条订明
区议会的职能 2。  

                                                      
1 見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HCAL001827_2020.doc (只有英文

版 ) 

2 “區議會的職能如下— 

 (a) 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 

   (i) 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的事宜；及  

   ( ii)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及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HCAL001827B_2020.do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HCAL001827B_2020.do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HCAL001827_2020.doc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律政司 

 

区议会的咨询职能只限于地区事务  

11. 原讼法庭确认，区议会担当“咨询组织”的角色。此外，根据《条例》第
61(a)条的字眼，原讼法庭裁定区议会的咨询职能显然只限于“地区事
务”。第 61(a)条下各项各为区议会的一项职能，即就相关地方行政区“内”
的事宜或“为”相关地方行政区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又或为进行“地
区”公共工程和举办小区活动而拨给相关地方行政区的公帑的运用向政
府提供意见。 (第 38(2)及 (6)段 ) 

12. 区议会不能单以全港政策或政府行事常规适用于有关的地方行政区而
以此作为辩论关乎全港事宜的跳板。 (第 38(9)段 ) 

13. 区议会会议议程所载的项目究竟是地区事宜还是全港事宜，取决于议程
项目下拟讨论事宜的真正性质。 (第 37 及 38(10)段 ) 

14. 在本案中，在该会议上讨论的第一项议题是否属南区区议会的法定职能
范围，取决于南区区议会就该议题索取有关资料的目的。第二项议题为
简单的统计数据问题，根据《条例》第 61(a)条，显然属南区区议会的
职能范围。第三项议题关于一般而言警方如何保障被捕的精神上无行为
能力人士的权利，根据《条例》第 61(a)条，表面看来会超出南区区议
会的职能范围。总而言之，原讼法庭认为，根据《条例》第 61(a)条，建
议的讨论有部分属于南区区议会的职能范围，亦有部分会或可能会超出
南区区议会的职能范围。 (第 41 至 42 段 ) 

15. 鉴于拟议程所拟讨论有部分属南区区议会的咨询职能范围 (即第二项议
题 )，也有部分会或可能会超出南区区议会的咨询职能范围 (即第三项议
题 )，申请人寻求法院以一般表格作出宣告，并不合理。(第 20 及 44 段 ) 

 

秘书的职责  

16. 至于某事宜是否属于区议会的咨询职能范围，并非由南区区议会主席最
终决定。如某事宜不属于《条例》第 61(a)条所订明的区议会咨询职能
范围，则秘书在法律上并非必须按该事宜属于区议会职能的情况行事
(第 38(10)至 (11)段 )。就此而言，秘书在本案有否违反传阅文件和保存
会议记录的职责，实属法律问题。 (第 43 段 ) 

 

                                                      
   ( iii ) 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及  

   ( iv) 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

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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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议会在“地方事务”范围内担当积极的咨询角色  

17. 原讼法庭认为区议会不仅是应政府要求才行使其咨询职能的“被动”组
织。在“地方事务”范围内，区议会有权主动行使《条例》第 61(a) 条订
明的职能。 (第 38(2)段 ) 

18. 原讼法庭裁定，就本申请批予任何属宣布性质的济助是否有用或达到实
际目的，值得商榷。因此，经考虑双方就济助作陈词，原讼法庭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作出命令维持其意见，不就本申请颁布实质命令。 (第 44
段 ) 

 

律政司  
民事法律科  
2021 年 11 月 19 日  

 

 


